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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會會員反應，　貴行有單位要求申請加班時間到即刻刷

退，但員工仍有工作尚未完成，依　貴行104年9月17日銀

人資乙字第10450123901號函規定可以紙本申請加班，惟

有些單位採不同意辦理，勸說填寫處理私人事務規避。 建

請　貴行通函全行各單位落實實際上、下班刷卡時數報支

加班費或給予補休假，以遵勞工主管單位規定，如有再犯

，本會將請勞工主管單位至該單位查核，請 查照辦理惠

復。

說明：依本會104年10月23日第6屆第16次常務理事會會議決議辦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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